


山 东 省 能 源 局

鲁能源执监函 E2024〕 102号

关于公开举荐山东省能源行业安全专家的通知

各市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 )、 应急局,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专业技术协会、能源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安全特别是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专家技术支撑和
“
智库

”
作用,有效防范

化解能源行业重大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提升全省能源行业管理

水平,拟组建山东省能源行业安全专家委员会。现在全省范围公

开举荐能源行业安全专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条件

省能源行业安全专家委员会由煤矿、电力、新能源、新型储

能专业委员会构成,并分别设立专家库,入库基本条件为:

(一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

能认真、公正、诚实、廉洁的履行专家职责。

(二 )熟悉能源行业安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具有

5年 以上相关行业安全技术或管理工作经历,实践经验丰富,理

论和业务水平较高。

(三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条件特别优秀

的,可适当放宽至中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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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专家应能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工作,有较强的现场发现、

分析和处置安全风险隐患的能力。

(五 )在职人员需经所在工作单位同意并推荐。

(六 )身体健康,专家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周 岁,专家委

员会委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周 岁。

(七 )具各参加省能源局组织的各项工作的其他条件。

二、主要职责

(一 )专 家委员会委员主要职责

1.对全省能源行业安全工作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问

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提出意见和建议。

2.为 能源安全监管相关重要政策措施制定和关键问题研究

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

3.对重大风险防控、重大灾害治理、重大隐患整治等进行科

学研究,提 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4.开展能源安全专题调研、培训授课、学术交流、课题评审、

技术合作等活动。

5.参与现场安全检查、评审验收、培训考评、突发事件处置、

事故调查和各类达标评优等活动,并出具专家意见。

6.参与能源安全的其他相关工作。

(二 )专 家主要职责

1.参与重大项目、重大行政决策可行性研究及风险评估。

2.参与有关能源行业安全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发展战略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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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与现场安全检查、评审验收、培训考评、突发事件处置、

事故调查和各类达标评优等活动,并 出具专家意见。

4.参与能源安全工作的专题调研、培训授课、学术交流、课

题评审、技术合作等活动。

5.参与能源安全的其他相关工作。

三、举荐时间

自发文之日起至 2024年 9月 12日 。

四、举荐程序

本次举荐采用公开遴选、行业推荐和定向邀请相结合的方

式,主要程序如下:

(一 )入库申请。符合条件专家填写申请表 (专家委员会委员

填写附件 1,专家填写附件 2),连同证明材料报所在单位。单位

审核汇总后,将相关证明材料及附件 3(word版和扫描版 )报市级

能源安全监管部门。原煤矿安全生产专家库专家自动入库,无需重

复申请。

(二 )市级初审。市级能源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资格初审、核

实、汇总。驻鲁央企、省属企业,以及无法确市级审核部门的有

关单位、专家,可直报省能源局。

(三 )资格审核。省能源局进行资格核实、评议,拟定入库

候选人名单。

(四 )公示入库。拟入库候选人名单在省能源局网站上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入选。

(五 )动态管理。专家委员会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开展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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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根据工作需要、效果评价和专家意愿,适时进行调整。

五、有关要求

(一 )加强组织推荐。各单位要着重从政治素质、专业能力、

实践经验、技术水平等方面严格把关、积极推荐。专家委员会委

员总人数初步定为 50人 ,请各单位推荐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权威

性的专家。

(二 )严抓工作落实。各市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能源

安全部署要求,高度重视安全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加 强组织领

导,安排专人负责,将通知要求转发至辖区有关部门和能源企业 ,

全力做好推荐、申报、审核等工作。

(三 )强化信息报送。请各市能源安全监管部门将联络员名

单、申报材料 (word版和盖章扫描版 ),分别于 2024年 8月 21

日、9月 12日 前报省能源局。

联系人:王冲、杨宁

联系电话:0531-51763753

邮箱: wangcashand。 ng.cn

附件:1.山 东省能源行业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申请表

2.山 东省能源行业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申请表

3.山 东省能源行业安全专家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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